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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检测委托协议书35

【                】

	委托单位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委托编号：     -           

	委

托

单

位

填

写
	委托单位
	
	质量监督号
	

	
	建设单位
	
	委托人/电话
	

	
	施工单位
	
	见证人/见证号
	

	
	监理/见证单位
	
	工程地址
	

	
	工程名称
	    

	
	领取报告方式
	□自取  □邮寄（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）

	
	来样方式
	□有见证送样  □无见证送样  □有现场见证
	检后样品处理
	□客户取回  □由中心处理

	
	检测地点
	□竹山路361号  □胜太西路59-27号    □其他：

	
	名称
	标准
	检测项目
	样品委托信息

	
	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我方已知悉强制性标准规定必须检测项目，保证对所提供的样品及资料信息负责，并全力配合检测工作正常开展，同意选用以上检测方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
	备    注
	               

	检  测单  位填  写
	样品信息
	状况
	(符合要求
	(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标识、封志
	(符合要求
	(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合同评审
	检测方法和标准是否满足委托单位要求        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公司能力和资源是否满足委托单位要求        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
	
	我方保证检测的科学性、公正性，对检测报告负责。

收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收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检测费用
	   元（仅在委托单末页联填写）
	□记账   □已付

	账  户信  息
	账户名称
	江苏科永和工程建设质量检测鉴定中心有限公司

	
	账    号
	535258216717
	开 户 行
	中国银行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

	填表说明
	1、委托送样检测，本中心仅对送检样品负责，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请于报告签发日期15日内提出；

2、修改报告，需提供委托单位、监理单位等相关证明，方可修改，并在报告签发之日3年内提出；

3、委托方要求自行取回样品的，请在报告签发之日15日内取回，逾期样品本中心将统一处理；

4、对需要选择的项目，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，如对样品附件和技术文件有保密要求，请在备注栏中说明。

	单位地址：


	南京市江宁区竹山路361号(总部)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胜太西路59-27号（开发区）      

来凤路9-5号门面房（禄口）

宁芜大道新铜花苑小区对面（滨江） 
	电话：025-52163396

电话：025-52123189 

电话：025-52770690

电话：025-52163396

	单位网址：
	http://www.jskyh.com/（可下载委托协议）
	




